
檢出
設置單位/
實驗室

接受
設置單位/
實驗室

為疾管署核
准之管制性
病原、毒素
設置單位

保存

銷毀

移轉

填寫作業規
定附表六之
「⼀、通報
資料」，並
電郵疾管署
通報信箱。

是否為
新增品項

至疾管署資訊系統
申請核准

(管制性病原申請作
業＞異動許可申請)

完成品項
保存程序

完成品項銷毀程序

至疾管署資訊系統
申請核准

(管制性病原申請作
業＞移轉核備申請)

填寫作業
規定附表
八之「⼀、
寄送單位」

檢出品項進行
包裝後，併同
已填寫之附表
八⼀起寄出

接收包裹，
確認無異
常情形

填寫作業規定附
表六「二、回報
資料」，並電郵
疾管署通報信箱

於收到之附表八填
寫「二、接收單
位」，並電郵疾
管署通報信箱

*作業規定：管制性病原及毒素管理作業規
定(108/11/22修訂)
*資訊系統：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

否是

是/否

是/否

是

通知
通
知

同
意

通
知

檢出起7日內
檢出起30日(臨床檢驗)
或90日(能力試驗)內


	實驗室因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體或生物毒素之通報處置流程

